新版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增訂)重點
	壹、應記載事項
一、土地(素地)應記載事項

	(一)使用分區或編定：
	1.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為準。
2.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為準
3.若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情形。

	(二)是否屬不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若是，應敘明其使用管制情形（非屬農業用地者免記載）。

	(三)若屬土地開發者，應敘明下列事項：
	1.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2.是否位屬依水土保持法公告禁止開發之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3.是否位屬依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河川區域範圍，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4.是否位屬依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排水設施範圍，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5.是否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史蹟保存區，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6.是否屬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7.是否屬自來水法規定之水質水量保護區，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8.是否屬政府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若是，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四)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駐所、派出所）、行政機關、體育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寺廟、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場、焚化場）、顯見之私人墳墓、加油（氣）站、瓦斯行（場）、葬儀社）。

2.是否已辦理地籍圖重測，若否，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

3.是否有被越界建築，若有，應敘明。

4.是否公告徵收，若是，應敘明其範圍。

5.有無電力、自來水、天然瓦斯、排水設施等公共基礎設施，若無，應敘明。

	二、成屋應記載事項

	(一)建物
	1.有無信託登記？若有，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

2.建物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

(1)目前作住宅使用之建物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之商業區或其他分區，若是，應敘明其合法性。

(2)有無獎勵容積之開放空間提供公共使用情形（依使用執照記載），若有，應敘明。

(3)有無積欠應繳費用(包括：水費、電費、瓦斯費、管理費或其他費用)情形，若有，應敘明金額。

(4)使用執照有無備註之注意事項，若有，應敘明。

(5)電梯設備有無張貼有效合格認證標章，若無，應敘明。

(6)有無消防設施，若有，應敘明項目。

(7)有無無障礙設施？若有，應敘明項目。

(8)水、電管線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更新？

(9)房屋有無施作夾層，若有，該夾層面積及合法性？

(10)所有權持有期間有無居住？
3.建物瑕疵情形：

(1)樑、柱部分是否有顯見間隙裂痕?若有，應敘明位置及裂痕長度、間隙寬度。

(2)房屋鋼筋有無裸露，若有，應敘明位置。

4.停車位記載情形：

(1)權利種類：（如專有或共有）

(2)停車位性質：(包括：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獎勵增設停車位，如無法辨識者，應敘明無法辨識。)

(3)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坡道平面、升降平面、坡道機械、升降機械、塔式車位、一樓平面或其他，長、寬、淨高為何？所在樓層為何？並應附位置圖。機械式停車位可承載之重量為何？)

	(二)基地
	1.基地標示

(1)坐落之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2)面積。

(3)權利範圍、種類（所有權、地上權、典權、使用權）。

(4)地籍圖等。
2.基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登記簿有管理人時並應載明）。
3.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詳如登記謄本）：
(1)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2)他項權利（包括：地上權、典權）。

(3)有無信託登記？若有，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

(4)基地權利有無設定負擔，若有，應敘明。

A.有無他項權利之設定情形（包括：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典權）。

B.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

C.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他相關之註記等）。
4.基地目前管理與使用情況：

(1)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為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若有，應敘明其內容。
(2)有無出租或出借，若有，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

(3)有無供公眾通行之私有道路，若有，應敘明其位置。

(4)有無界址糾紛情形，若有，應敘明與何人發生糾紛。

(5)基地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若否，應敘明情形。
5.基地使用管制內容：

(1)使用分區或編定

A.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為準。

B.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為準。

C.若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情形。

(2)法定建蔽率。
(3)法定容積率。
(4)開發方式限制。

如都市計畫說明書有附帶規定以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禁限建地區者，應一併敘明。

	(三)重要交易條件：
	1.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若有，應敘明。

2.其他交易事項：___。

	(四)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駐所、派出所）、行政機關、體育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寺廟、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場、焚化場）、顯見之私人墳墓、加（氣）油站、瓦斯行（場）、葬儀社）。

2.是否已辦理地籍圖重測，若否，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

3.是否公告徵收，若是，應敘明其範圍。

4.是否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列管之山坡地住宅社區，若是，應敘明。

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自殺、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情形，若有，應敘明。

	三、預售屋應記載事項

	(一)建物
	1.坐落：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2.出售面積及權利範圍

(1)本戶建物總面積（如為區分所有建物，包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共有部分面積）。

(2)主建物面積占本戶建物得登記總面積之比率。
(3)停車空間若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應敘明面積及權利範圍計算方式。

(4)停車空間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率。
3.停車位產權型態及規格型式：
(1)是否辦理單獨區分所有建物登記？

(2)權利種類：（如專有或共有）

(3)停車位性質：(包括：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獎勵增設停車位)

(4)停車位之型式及位置（坡道平面、升降平面、坡道機械、升降機械、塔式車位、一樓平面或其他，長、寬、淨高為何？所在樓層為何？並應附位置圖。機械式停車位可承載之重量為何？)

	(二)基地
	1.基地標示

(1)坐落之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2)基地總面積。

(3)基地權利種類（所有權、地上權、典權、使用權）

(4)基地出售面積、權利範圍及其計算方式。

(5)地籍圖。

2.基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登記簿有管理人時並應載明）。

3.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登記狀態：
(1)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2)他項權利（包括：地上權、典權）。

(3)有無信託登記？若有，應敘明信託契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

(4)基地權利有無設定負擔，若有，應敘明。

A.有無他項權利之設定情形（包括：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典權）。

B.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

C.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他相關之註記等）。

4.基地管理及使用情況：

(1)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為使用管理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若有，應敘明其內容。
(2)有無出租或出借予第三人，若有，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

(3)有無供公眾通行之私有道路或因鄰地為袋地而有之通行權，若有，應敘明其位置。
(4)有無界址糾紛情形，若有，應敘明與何人發生糾紛。

(5)基地對外道路是否可通行，若否，應敘明情形。

5.基地使用管制內容：

(1)使用分區或編定

A.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為準。

B.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本記載為準。

C.若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情形。

(2)本基地是否位屬工業區或不得作住宅使用之商業區或其他分區，若是，應敘明其建物使用之合法性。

(3)法定建蔽率。

(4)法定容積率。

(5)本基地有無辦理容積移轉，或有無開放空間設計或其他獎勵容積，若有，應敘明其內容及受限制之事項。

(6)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若是，應敘明。

	(三)重要交易條件：
	1.賣方是否有附加之設備？若有，應敘明設備內容。

2.預售屋之飲用水、瓦斯及排水狀況。

3.履約保證機制方式，及其受託或提供擔保者。

4.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若有，應敘明。

5.其他交易事項：___。

	(四)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駐所、派出所）、行政機關、體育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寺廟、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場、焚化場）、顯見之私人墳墓、加油（氣）站、瓦斯行（場）、葬儀社）。
2.本基地毗鄰範圍，有無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開工或施工中之建案，若有，應敘明其建案地點、總樓地板面積（㎡）、地上（下）層數、樓層高度（m）、建物用途資料。

3.最近五年內基地周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有無申請水災淹水救助紀錄，若有，應敘明。

4.是否已辦理地籍圖重測，若否，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理？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記載以不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說明書、不動產委託承購標的現況說明書、要約書標的現況說明書或建物現況確認書，替代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

	二、不得記載房價有上漲空間或預測房價上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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